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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橙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金橙子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形成以下意见：公

司对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正常的业务发展需要，定价符合市场化

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况，未发现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委员程鹏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人民币 800.00 万元。关联董事程鹏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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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表决通过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以往年度公司经营情况，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800.00 万元，定价原则按

照当时市场价格确定，具体关联交易内容及金额预计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原材料 

苏州卡门哈斯

激光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200.00 2.17 1.23 33.79 0.37 

根据公司业务

发展需求进行

预计 

小计 200.00 2.17 1.23 33.79 0.37 -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苏州卡门哈斯

激光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600.00 2.37 71.31 132.36 0.52 

根据公司业务

发展需求进行

预计 

小计 600.00 2.37 71.31 132.36 0.52 - 

合计 800.00 - 72.54 166.15 - - 

注：上述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占同类业务比例的基数为

2025 年经审计的同类业务发生额。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2026 年 1-2 月份已发生的交易金额，未经审计。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

额 

前次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苏州卡门哈斯激光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33.79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发

展需求进行交易 

小计 200.00 33.79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苏州卡门哈斯激光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132.36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发

展需求进行交易 

小计 200.00 13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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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

额 

前次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合计 400.00 166.15 -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苏州卡门哈斯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苏州卡门哈斯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卡门哈斯”）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徐海建 

注册资本：2,777.7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 年 6 月 25 日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

苏虹西路 155 号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激光打标加工；光电子器

件制造；光学仪器制造；光通信设备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电子专用

设备制造；大气污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实验分

析仪器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环境监

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数控机床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

特种设备制造）；终端测试设备制造；其他通用仪器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电子测量仪器销售；大气污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电

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产品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销售；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光学仪器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数控机床销售；终端测试设备销售；新

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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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徐海建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末，总资产为 38,309.77 万

元、净资产 10,626.27 万元。2025 年度，营业收入为 32,632.83 万元，净利润为

4,201.94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 20%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一、董事程鹏担任其董事。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

议案》，同意由徐海建、徐海锋、郭永华、周志凯合计以人民币 7,500.00 万元受

让公司持有的卡门哈斯注册资本人民币 416.67 万元，占卡门哈斯总注册资本比

例为 1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11 月 14 日和 2025 年 12 月 3 日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

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 日，公司已与徐海建、徐海锋、郭永华、周志凯、张璐

璐、苏州卡门哈斯壹技术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哈斯壹科技服务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卡门哈斯贰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哈斯贰

技术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颢远投资有限公司、陆俊明、长沙希扬量

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希扬文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订《关于苏州卡门哈斯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

权转让协议》”）等相关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12 月 3 日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参

股公司股权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协议签署生效后 30 日内，徐海建、徐海锋、

郭永华、周志凯应向金橙子支付 3,500.00 万元（以下简称“首笔股权转让价款”）。

具体而言，徐海建应向金橙子支付 1,400.00 万元、徐海锋应向金橙子支付 1,400.00

万元、郭永华应向金橙子支付 467.00 万元、周志凯应向金橙子支付 233.00 万元。

截至 2026 年 1 月 5 日，公司已收到由徐海建、郭永华、周志凯支付的首笔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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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2,100.00 万元，徐海锋未能及时支付其对应的首笔股权转让

价款 1,40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 年 1 月 5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

权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截至 2026 年 3 月 14 日，公司已收到由徐海锋支付的首笔股权转让价款

1,400.00 万元及其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支付的首笔股权转让价

款逾期支付所产生的违约金及罚息 36.75 万元，共计人民币 1,436.75 万元。公司

已收到徐海建、徐海锋、郭永华、周志凯支付的全部首笔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

币 3,50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 年 3 月 1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

权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截至 2026 年 3 月 17 日，公司已完成对持有卡门哈斯剩余 138.89 万元认缴

出资额的全部实缴。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履约能

力。公司将就 2026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议

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 2026 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购买原材

料及销售产品、商品，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自愿原则，根据具体产品的规格

型号以及客户定制需求、市场价格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方

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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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促进公

司相关业务的发展。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结算时间和方式的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基于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与上述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本次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

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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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孙健               万能鑫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